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保安局副局長的角色及職務  
 
 
引言   
 
 當局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委任保安局副局長

後，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要求取得有關保安局副局長的角

色及職務的資料，也希望了解保安局內的副局長、政治助理

及其他高級公務員的分工情況。  
 
保安局副局長的角色及職務  
 
2 .  保安局副局長主要負責協助保安局局長處理各方面

的政治工作，包括處理與立法會相關的事務，定期與立法會

議員聯繫；出席公眾論壇及其他場合，解釋及辯護政府的建

議和決定；與傳媒及其他有關各方，例如區議會、政黨和政

團、社區組織等保持密切聯繫；以及爭取並鞏固廣大市民支

持政府的政策和決定。副局長也須在局長暫時缺勤時代理局

長職責，並負責局長指派的任何特定政策範圍或項目。  
 
3 .  保安局副局長協助局長處理局方政策範疇的政治性

工作。保安局的政策範疇涵蓋下列各項：  
 

(a )  內部保安；  
 
(b)  維持治安；  
 
(c )  出入境管制；  
 
(d)  救火及拯救服務；  
 
(e )  懲教服務；  
 
( f )  航空安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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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 應變計劃及緊急事故應變處理；  
 
(h)  跨境措施；  
 
( i )  禁毒計劃；以及  
 
( j )  反恐工作。  

 
4 .  保安局副局長上任之後，除了執行上述職務外，並

專注處理禁毒工作。為此，他會研究有關的政策及措施並提

出意見；通過聯絡政團、社區組織、相關持份者、關注團體

及傳媒，解釋及推動建議、策略及工作計劃，以爭取廣大市

民支持；以及監察主要禁毒措施的發展。  
 
5 .  禁毒事務及活動的性質愈見複雜，必須長期並持續

進行。保安局轄下的禁毒處擔當主導及中央統籌的角色，執

行這項艱鉅任務。禁毒處的管理階層承受著重大壓力，推行

附件所載的禁毒工作項目。  

6 .   以校園驗毒試行計劃及在社區全面施行強制驗毒為

例，保安局副局長專注構思策略；政治考慮；就處理項目先

後次序提供意見；向持份者、立法會和傳媒提倡相關建議；

以及爭取關注團體及大眾支持建議。另一方面，禁毒處尤其

是管理層人員，則負責政策制訂所需的研究和準備工作；準

備相關法例的草擬；擬定推行計劃；統籌其他政策局、部

門、公共機構、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團體所推行的禁毒項目；

提供秘書處及後勤支援；以及執行所有政府政策及日常工

作。這兩層次的工作互相補足，以達致禁毒工作的最佳效

果。  

與其他同事的分工  

7.   保安局局長政治助理負責支援局長及副局長，主要

工作包括提供政治支援和意見，監察關注團體及社會大眾對

政策事宜的意見，以及評估政治影響。政治助理也按照局長

和副局長的指示，負責與政黨、團體、區議會、其他持份者

及傳媒聯繫；草擬演辭和傳媒聲明；以及處理特定項目或政

策事宜。  

2 
 



8.   局內的公務員支援政治委任的官員制定政策。他們

須遵從保安局局長的指示，負責推行政策、執行行政工作、

提供和管理公共服務，以及履行執法和規管的職能。  

9 .   局內較高層的公務員負責擬訂政策方案或建議，並

全面評估這些方案或建議的影響。如有需要，他們須出席行

政會議，協助政治委任官員解釋提議的政策措施或政府政

策，以及協助政治委任官員向立法會、區議會、社會人士、

持份者、政黨、傳媒等，介紹和闡釋政府提議的政策措施或

政府政策。如有需要，他們也須協助政治委任官員闡明理

據，尋求立法會批撥所需款項和其他資源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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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禁毒處的禁毒工作項目 

 

社會動員及社區支援 

 

1.  加強動員社會各界參與禁毒工作，推動關懷青少年的計

劃；   
 
2 .  爭取社會各界支持舉辦禁毒計劃；  
 
3 .  透過禁毒運動，提高社會人士對毒品問題的認識，加強

對一般市民的禁毒教育；  
 
4 .  加強與有關決策局和部門及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的合

作，宣傳禁毒信息；  
 
5 .  發展和推行創新有效的宣傳策略，遏止日趨嚴重的青少

年吸毒問題；  
 

禁毒教育 

 
6 .  透過中央和地區性的活動，加強對一般市民，尤其是青

少年和家長的禁毒教育；  
 
7 .  聯同教育局和其他有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，加強學校禁

毒教育；  
 
8 .  督導禁毒入門網站的開發，並透過互聯網和其他宣傳途

徑，有效地向青少年傳達禁毒信息；  
 
9 .  督導「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」的更新計劃，使這設

施成為禁毒教育暨活動中心的匯點，並與其他教育中心

建立聯繫，務求擴濶參觀人士的層面；  
 
 

 

 

 



禁毒基金 

 
10 .  負責禁毒基金的管理工作，以便社會協助打擊毒禍，並

推展「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」所建議有關改善禁毒

基金的措施；  
  
研究 

 
11 .  推展各項研究計劃，包括檢討估算吸毒人口的計算方

法，以及置閒青少年吸毒情況的研究；  
 
執法 

  
12 .  與執法部門合作，以加強執法工作，並檢討法例和其他

可改善的地方；  
 
13 .  與內地當局加強聯繫，打擊跨境吸毒和販毒，並檢討和

推行遏止跨境吸毒的措施；  
 

對外合作 

 
14 .  加強粵、港、澳三方合作，以及支持聯合國和其他國際

機構預防和打擊青少年吸毒的工作，特別是倡議在國際

層面管制氯胺酮；  
 
驗毒 

 
15 .  監督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大埔區實施校園驗毒試行計劃

的情況，並督導就試行計劃的成效所進行的研究；  
 
16 .  根據大埔區試行計劃的經驗，制定校園驗毒的未來路

向，以便推廣至全港學校；  
 
17 .  擬訂社區層面強制驗毒公眾諮詢文件，並進行公眾諮詢

工作；  
 
18 .  擬備強制驗毒所需法例草案，並完成有關的立法程序；  
 
19 .  督導在香港引入頭髮驗毒以辨別吸毒人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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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毒治療及康復服務 

 
20 .   探討和尋求以創新方法提供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，以滿

足吸毒者所需要的援助；  
 
21 .  致力協助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，以達致符合發牌標準；  
 
22 .  重整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資源和計劃，以應付吸食危

害精神毒品人士對服務日增的需求；  
 
23 .  推行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第五個三年計劃，包括在

聯網基礎上發展網絡服務模式，以提供連貫性的服務，

培訓禁毒工作者，增加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計劃的名額

和提升服務的質素；以及  
 
24 .  監察和檢討各項下游服務，包括受資助和非資助服務機

構的效率和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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